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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: 

為因應發生緊急事故至本區交通中斷時，確保三重區居民生命財產安

全，訂定本作業方式。 

 

二、保全對象: 

於災害發生時，受災之當地住民及受影響之民眾，應受此作業方式規

範。 

 

三、疏散作業編組: 

新北市三重區公所災情查報人員 

新北市三重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組、民政組、社會組、工務組、國軍組 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 

 

四、作業分工: 

1.新北市三重區公所災情查報人員：依「新北市三重區公所災情查報

通報執行計畫」辦理 

(1) 協同里長確認受災區域範圍。 

(2) 將發生之災情回報本區災害應變中心。 

(3) 協助警消人員進行人員疏散、收容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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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組 

(1) 確認受災範圍及彙整災情狀況、交通中斷狀況並回報新北市政府

災害應變中心。 

(2) 通知並協助社會組開設收容所，收容受災及臨時受困無法歸宅民

眾。 

(3) 聯繫警察單位進行疏散避難及交通疏導作業。 

(4) 配合工務組協調開口合約廠商進行交通搶修。 

(5) 協調聯繫國軍組加入災民收容、道路橋樑搶修等作業。 

(6) 如遇斷糧、緊急醫療等需求時，通報聯繫相關單位進行空投及直

升機運補等工作。 

(7) 商請經建組及秘書組建置之自有車輛進行先期運輸工作 

 

3.災害應變中心民政組 

(1) 協同里長確認受災區域範圍。 

(2) 將發生之災情回報本所災害應變中心。 

(3) 協助警消人員進行人員疏散、收容作業。 

(4) 於災害發生初期依開口合約內容商請三重客運進行輸運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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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災害應變中心社會組 

(1) 平時確認緊急收容物資數量、儲存地點、保存期限是否妥當。 

(2) 於災害發生時開設收容中心，收容受災災民及臨時無法歸宅民

眾。 

(3) 將收容災民概況回報新北市三重區災害應變中心。 

 

5.災害應變中心工務組 

(1) 於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前即通知廠商進駐，準備搶災能量。 

(2) 接獲作業組彙整通報時，立即通知廠商進行臨時搶災搶險工作。 

(3) 監督、通報及彙整搶災搶險工作進度及成果予本所災害應變中

心。 

(4) 如遇橋樑危險、斷裂或接獲新北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封橋作

業時，協調警察單位進行橋樑封鎖及管制事宜。 

 

6.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 

(1) 接獲民眾報案或新北市三重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組通報災情

時，進行交通改道等積極處置作為。 

(2) 協助災害應變中心社會組進行災民疏散、無法歸宅災民收容等作

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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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維持交通中斷搶修地點之秩序維護及車輛進出管制，以確保搶救

能量投入之效率。 

7.災害應變中心國軍組 

(1) 接獲三重區災害應變中心請求，調派國軍協助災民收容疏散、物

資運補等工作。 

(2) 如遇聯外橋樑斷裂等狀況，搭建便橋協助地區交通中斷狀況盡早

排除。 

 

五、疏散避難路線規劃: 

(一) 避難路線(底線為避難處所)如附件二： 

1. 自強路四、五段、五華街、仁愛街、溪尾街居民: 

(1) 仁愛街→自強路五段→碧華國中 

(2) 五華街→自強路五段→碧華國中 

(3) 溪尾街→自強路四段→自強路五段→碧華國中 

2. 三和路四段、忠孝路一、二段、自強路三段、力行路二段沿線居民: 

(1) 力行路二段→三和路四段→三和國中 

(2) 忠孝路一、二段→自強路三段→三和路四段→三和國中 

3、中正北路、重陽路二段、大仁街、中華街、三民街居民: 

(1) 中正北路→新北大道一段→三重區綜合體育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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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重陽路二段→新北大道一段→三重區綜合體育館 

(3) 大仁街→中正北路→新北大道一段→三重區綜合體育館 

3. 重新路三、四段、重陽路一段、成功路、集美街、中正南路、大同

南路、正義南路、文化南路、五谷王南北街、中興南北街、光復路

一段居民: 

(1) 重新路三、四段→重安街→集美街→市立三重中學 

(2) 重陽路一段→重新路四段→集美街→市立三重中學 

(3) 中正南路→重安街→集美街→市立三重中學 

(4) 文化南路→光興街→正義南路→光興國小 

(5) 重新路五段→五谷王北街→興穀國小 

(6) 光復路一段→重新路五段→五谷王北街→興穀國小 

(7) 中興南北街→重新路五段→金陵女中 

 

(二) 物資供給路線(本區主要物資集散地於三重區綜合體育館，底線

為避難所)如附件三： 

1. 新北大道一段(三重區綜合體育館)→中正北、南路→重安街→集美

街→市立三重中學 

2. 新北大道一段(三重區綜合體育館)→重陽路二至四段→三和路

三、四段→三和國中 

3. 新北大道一段(三重區綜合體育館)→重陽路二、三段→自強路二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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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段→碧華國中 

4. 新北大道一段(三重區綜合體育館)→重陽路二、三段→自強路二至

五段→五華街→碧華國小 

5. 新北大道一段(三重區綜合體育館)→重新路三段→正義南路→光

興國小 

6. 新北大道一段(三重區綜合體育館)→重新路三段→正義北路→信

義西街→正義國小 

7. 新北大道一段(三重區綜合體育館)→重陽路一段(上重新橋)→重

新路五段→五谷王北街→興穀國小 

8. 新北大道一段(三重區綜合體育館)→重陽路一段(上重新橋)→重

新路五段→金陵女中 

 

六、運作模式: 

(一)災情發生階段-開設災害應變中心、宣導避難收容訊息 

1. (災害應變中心尚未開設):役政災防課接獲通報，除彙整災情外，

同時開設災害應變中心，並通知工務課、社會課、新北市政府警察

局三重分局進行疏散收容及搶修工作。 

2. (災害應變中心已開設):作業組通知工務組、社會組、警察組進行

疏散收容及搶修工作。 

3.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，應立即宣導避難訊息：民政組與作業組應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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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、簡訊、智慧里長等方式通知里長，透過里內廣播系統、里鄰

編組人力告知等方式告知里民疏散至附近之避難處所。 

3-1、區自有車輛先期疏運機制： 

作業組通知經建組及秘書組確認本區自有車輛及新巴士，依本區自有

車輛名冊徵集，依本作業方式第五項第一點避難疏散路線方式進行初

期疏散避難工作。 

新巴士疏運方式，原則上依下圖本區新巴士路線圖巡迴收容： 

圖示 1：二重線新巴士路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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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2：永福線新巴士路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示 3：龍濱線新巴士路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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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巴士可每趟可載運 90人，終點為新北市三重區公所避難收容中心。 

秘書室之本區自有車輛，依災害通報災情較為嚴重區域優先進行疏散

避難，依本區各避難收容所疏散避難路線進行收容。 

 

3-2、宣導管道依新北市三重區多媒體宣導災害防救管道執行計畫辦

理： 

(1)簡訊聯繫： 

發生災害後公所立即成立災害應變中心，待指揮官(區長或代理人)

下令進行疏散避難收容指令後，作業組應立即將疏散避難訊息以簡訊

方式通報需辦理的里辦公處，以便里長進行廣播宣導民眾避難。社會

組收容所開設完畢後，亦需以此方式進行訊息傳遞。 

(2)電話確認： 

簡訊發送後半小時，民政組應以災情查報小組編制進行本區各里是否

收到簡訊確認，如未收到簡訊之里辦公處應以電話方式告知，請里長

進行廣播宣導民眾避難。 

(3)智慧里長系統訊息發送： 

非急迫性之訊息傳送，如本區垃圾清運時間、氣象測報資訊、停止上

班上課等訊息，以智慧里長系統發送予各里長平板電腦介面。 

(4)各區里電子看板及公佈欄資訊張貼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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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急迫性之訊息傳送，如本區垃圾清運時間、氣象測報資訊、停止上

班上課等訊息，將相關公文或通知透過里內電子看板及公佈欄進行資

訊公告。 

 

(二)災情應變階段-避難、收容、搶修 

1. 作業組:持續協調工務組、社會組、警察組及民政組需求，並提供

研判是否需要請求國軍組加入支援之情資及開設前進指揮所之整

備工作，彙整災情及應變狀況予新北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。 

2. 民政組:除災情查報外，支援社會組開設收容災民及臨時無法歸宅

之其他地區居民。 

3. 社會組:立即開設臨時避難收容所，提供食物及休息照護予災民，

並將統計收容狀況交與本區災害應變中心。 

4. 警察組:協助民政組及社會組進行災民疏散及避難災害收容所作

業，疏導中斷地區交通狀況，並針對搶修區域進行交通管制。 

5. 工務組:發生中斷狀況時聯繫廠商積極搶修，並隨時回報搶通最新

進度。 

6. 如果災害重大損害，無法搶通本區連外橋樑，依本作業方式第七

點啟動跨區疏散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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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跨區疏散路線： 

交通中斷狀況發生時，本區運作原則首重就地安置收容及盡快搶通交

通路線，並依作業方式第六點運作模式進行各組業務。 

但如果發生下列狀況，作業組除向新北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報告狀況

外，應立即啟動跨區疏散居民機制，優先疏散需就醫對象及本區無法

收容安置對象。 

(一) 應立即啟動疏散機制狀況： 

1.研判交通中斷搶災狀況可能達一周以上。 

2.災害有擴大至全區之狀況。 

3.避難收容處所收容能量不足或處所有受災可能。 

4.有緊急需求之就醫傷患或受災戶無法收容之個案對象。 

(二) 疏散方式： 

1. 作業組通報新北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，接獲疏散指令後，立 

即通報警政組針對疏散他區之路線設立管制及宣導崗哨。 

2. 作業組請民政組依疏散對象進行列冊後回報，並規劃跨區撤

離順序及撤離路線。 

3. 請民政組依運輸開口合約請協力廠商派遣車輛，至各撤離疏

散集合點接運民眾，並請警政組協助維持撤離秩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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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交通中斷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災情發生 

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組 

警察組 民政組 工務組 社會組 

1.通知廠商搶

通 

2.監督進度 

3.回報搶通狀

況 

通知新北市警察局三重分局 通知工務組、社會組、民政組 

災情持續達 2日以上 

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組 

視情況開啟前線指揮所 

將災情及前進指揮所開啟狀況陳報

新北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： 

1.請求中央協助排除交通中斷狀況 

2.請求空投物資避免斷糧 

通知國軍組 

1.請求國軍協助搶修及環境清理 

2.如有橋樑斷裂無法修復請協助

搭理便橋 

1.開設收容所 

2.提供應急物資 

3.回報統計收容狀況 

1協助災民收容 

2.持續災情查

報 

1.協助疏散受困民眾 

2.協助疏導民眾至收容所 

3.維持災區、警戒區秩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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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避難疏散路線示意圖 

1.自強路五段、五華街、仁愛街、溪尾街居民： 

以碧華國中疏散避難場所為目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仁愛街→自強路五段→碧華國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五華街→自強路五段→碧華國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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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溪尾街→自強路四段→自強路五段→碧華國中 

 

2.三和路四段、忠孝路一、二段、自強路三段、力行路二段沿線居民： 

以三和國中為避難收容場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力行路二段→三和路四段→三和國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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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忠孝路一、二段→自強路三段→三和路四段→三和國中 

 

3.中正北路、重陽路一、二段、大仁街、中華街、三民街居民： 

以三重區綜合體育館為避難收容場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中正北路→新北大道一段(原為中山路)→三重區綜合體育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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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重陽路一、二段→新北大道一段(原為中山路)→三重區綜合體育場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大仁街→中正北路→新北大道一段(原為中山路) →三重區綜合體育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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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重新路三、四段、重陽路一段、成功路、集美街、中正南路、大同南路、正義

南路、文化南路、五谷王南北街、中興南北街、光復路居民： 

重新、重陽路、中正南路附近居民以市立三重中學為避難處所 

文化南路、光興街、正義南路以光興國小為避難處所 

五谷王北街以興穀國小為避難處所 

光復路、中興南北街及重新路五段以金陵女中為避難處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重新路三、四段→重安街→集美街→市立三重中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重陽路一段→重新路四段→集美街→市立三重中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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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中正南路→重安街→集美街→市立三重中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文化南路→光興街→正義南路→光興國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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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重新路五段→五谷王北街→興穀國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光復路一段→重新路五段→五谷王北街→興穀國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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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中興南北街→重新路五段→金陵女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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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物資供給路線示意圖 

集中地為新北市三重區綜合體育館 

以三重區綜合體育館為中心，供給給各避難處所： 

(1)三重綜合體育館→市立三重中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新北大道一段(三重區綜合體育館)→中正北、南路→重安街→集美街→市立

三重中學 

(2)三重綜合體育館→三和國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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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新北大道一段(三重區綜合體育館)→重陽路二至四段→三和路三、四段→三

和國中 

 

(3)三重綜合體育館→碧華國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體育館→新北大道一段→重陽路二、三段→自強路二至五段→碧華國中 

 

(4)三重綜合體育館→碧華國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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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新北大道一段(三重區綜合體育館)→重陽路二、三段→自強路二至五段→五

華街→碧華國小 

 

(5) 三重綜合體育館→光興國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體育館→新北大道一段(原為中山路)→重新路三段→正義南路→光興國小 

 

(6) 三重綜合體育館→正義國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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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新北大道一段(三重區綜合體育館)→重新路三段→正義北路→信義西街→正

義國小 

 

(7) 三重綜合體育館→興穀國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體育館→新北大道一段(原為中山路)→重陽路一段(上重新橋)→重新路五段

→五谷王北街→興穀國小 

 

(8) 三重綜合體育館→金陵女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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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體育館→新北大道一段(原為中山路)→重陽路一段(上重新橋)→重新路五段

→金陵女中 

附件四：交通中斷跨區聯外道路示意圖 
路線一：三重區公所→新莊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(1)三重區公所→新北大道一段(原為中山路)→疏洪東路一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(2)疏洪東路一段→疏洪一路→疏洪十六路→重新路五段→新莊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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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線二：三重區公所→五股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(1)三重區公所→新北大道一段(原為中山路)→疏洪東路二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(2)疏洪東路二段→十號越堤道→疏洪五路一段→三號越堤道→疏洪西路→

五股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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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線三：三重區公所→板橋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(1)三重區公所→新北大道一段(原為中山路)→中正南路→環河南路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(2)環河南路→新北環河快速道路→板橋區環河路 

 


